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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 

 

民國 99年 11月 10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0年 6月 14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1年 2月 22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2年 2月 26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3年 2月 18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3年 6月 13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4年 6月 16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5年 4月 19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7年 1月 9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0年 9月 22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12年 10月 31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以下簡稱本系)為辦理本系學生校外實習業務，依據「南臺科

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南臺科技大學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南臺科技大

學跨領域 X學程實施要點」及「南臺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規範」，特訂定此要

點。 

二、本系學生實習事務由「學生校外實習與就業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負責，成

員由系主任及本系專任教師組成，其中班導師與實習指導老師為當然委員，任期一年，並

由系主任擔任召集人，召集人定期召開會議，負責規劃執行校外實習與就業輔導，包含： 

（一）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程。 

（二）確認合作機構之評估結果及選定。 

（三）擬訂書面契約及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四）協調、處理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  

（五）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之終止實習。  

（六）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七）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三、104學年度以後入學之四技日間部學生於畢業前可選修以下任一類型之實習課程： 

1. 暑期實習課程：本系於暑假開設專業選修3學分之「企業實習」課程，學生須於同一實習

機構連續實習8週，且實習時數不得低於320小時（包括定期返校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

學生於該課程取得的學分不可用以抵免專業選修學程學分。 

2. 學期實習課程：本系於大四上、下學期分別開設專業選修9學分，至少為期18週之校外實

習課程，包括實習地點在國內之「財金職場專業見習(一)」、「財金職場專業見習(二)」

課程；實習地點在國外之「財金職場海外專業見習(一)」、「財金職場海外專業見習(二)」

課程。學生修讀實習課程期間，除得到校方及實習機構主管同意，得返校修課或參加校

方活動等外，應全職於實習機構實習。學生於前述課程取得的學分可全數用以抵免本系

所開設的專業選修學程學分。另106學年度以後入學之四技日間部學生於畢業前選修該類

實習課程，可免修X學程但不給予任何X學程證明。 

四、實習機構之遴選與審核，由本委員會以專業角度評估與本系專業相關，且國內外合法登記

之產業機構或法人機構。通過前項評估的實習機構，本系在開辦各類實習課程前，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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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機構及實習工作的相關資訊，提供學生參考。 

五、學生參加本系所公告之實習機構的實習課程前，本系須負責與實習機構簽訂實習合約，以

規範雙方權利義務，俾確保學生的實習權益。學生若自行申請非本系所公告的實習機構，

本系不負責協助簽訂實習合約，學生亦無法選修與取得相關實習學分。 

六、學生校外實習守則： 

1. 申請實習時應檢附以下二項文件：A.CPAS檢測紀錄 B.與職涯導師面談紀錄。 

2. 實習生應遵守實習機構所有規章，服從該機構人員之指導並注意工作安全。 

3. 實習生儀容須端莊、待人謙卑有禮、工作具敬業精神。  

4.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應與學校保持聯繫，如有重大事件務必立即回報。 

5. 本系得指派教師至實習生實習機構訪視，以了解學生實習狀況，並給與必要的支援與協

助，實習生於實習期間應接受輔導老師指導與考核。  

6. 實習生若有損壞校譽（如違反機構規定、酗酒等）之情事發生，依「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獎

懲要點」規定辦理。 

七、 學生參與學期實習時，因學分所需，得檢附「南臺科技大學實習時段證明表」並於實習

機構同意下，返校修讀日間部課程，但每學期以 3學分為限。前項返校修課申請，需於

當學期加退選結束前，完成本校規定之申請程序及選課作業，未依前述規定時程完成申

請者，無法返校修讀日間部課程。 

八、 四技日間部學生如選修學期實習課程者，該學期應繳之學雜費為學費的 100%及雜費的

80%；選修暑期實習課程者，得免繳學分費。 

九、 學生因故中斷校外實習時，本系實習輔導老師應依據「南臺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實施

辦法」規定，啟動轉介輔導機制或協助學生申請校外實習退出。 

十、 暑期與學期實習課程成績考評計算方式如下：  

1. 學生在實習結束前須於規定時間內，完成「校外實習報告」撰寫並上傳至校外實習管

理系統，由輔導老師依據學生繳交之實習報告及赴實習機構訪視情形給予報告成績

(A)。 

2. 實習結束後由實習機構之督導人員給予學生實習成績(B)。  

3. 校外實習課程成績＝成績(A)×30％＋成績(B)×70％，惟學生若逾時繳交或未繳交實習

報告者，校外實習課程成績一律為不及格。 

4. 若學生對於實習成績有爭議可提出申訴，該項成績由本委員會開會重新核定。 

十一、 本委員會每學期召開一次，討論學生實習與就業輔導事宜，以作為學生實習、就業輔

導與課程規劃改進的參考，必要時得由召集人召開臨時會。 

十二、 實習生因個人因素或職場經理人認為實習生不宜繼續在職場見習，實習生得具本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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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實習學生終止申請表，正式向本委員會提出申請，俟本委員會同意後，將終止申請表

送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存查且終止各項實習生的權利及義務。 

十三、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並由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審閱，再經院務會議核定後公布

實施，修正時亦同。 


